2018年凤泉区人民法院
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新乡市凤泉区人民为预算拨款行政单位。主要职能是负责管辖范围内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与执行。
（二）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政治处、立案庭、审管办、刑庭、民一庭、民二庭、行政庭、执行局、审监庭、大块法庭、法警队、行政装备科、纪检监察科、技术室等科室。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我院共有编制人数61人，实有人员51人，其中行政编制41个，事业编制10个。在职人数51人，退休人数9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2、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
   3、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
   4、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5、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6、保障国家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88.29万元，占 100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88.29万元，占 100 %，比2017年财政拨款预算增加291.93万元，增长 29.54  %。增长原因主要是工资改革，人员经费比2017年增加151.73万元，增长25.42。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支出预算988.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95.2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96.90、商品服务支出181.60、对个人家庭补助16.79：项目支出193.00万元，主要用于办案业务费及专用设备购置。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计划新增资产58万元。其中：项目支出业务装备费58万元。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bookmark: _GoBack]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2018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个，涉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办案业务费135万元。保证全年办案业务经费需求，按进度使用办案业务经费，按照预算管理使用全年法院办案业务经费，为法院各项办案业务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加强法院办案经费的管理，提高办案经费使用效率，保证行政政法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做好政法单位经费保障工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法院共有车辆19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车辆19辆。2018年无购置车辆预算。
九、“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无此项目。
（二）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2018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35.1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维护35.17万元，较2017年增加了11.52万元。主要是由于2017年公务用车预算只填列了一般公务用车预算，执法执勤车辆预算填列在专项支出预算中。现根据要求在三公经费中填列，故数额增加。
（三）公务接待费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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